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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 2020 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

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

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

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

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 2020 贫困问题

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

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

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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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抵消经济减贫效应下降而必须采取的措

施［1］，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解决，中国将历史性

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 SDGs) 的第一个目标“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

贫困”，履行了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为全球减贫

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今

后不再有贫困问题，也不意味着反贫困的终结。后

2020 仍然需要找出现有贫困和贫困线界定方法的

不足，制定新的贫困标准，明确新的扶持对象并制定

相应的扶贫政策，以减少贫困的存量、预防未来贫困

的增量。

一、贫困标准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

变化来确定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划分贫困需

要有一定的参照系( 即比较标准) ，一般说来，基本

需求法、相对收入法是两种设定贫困标准的方法。
利用基本需求法可以将人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

其基本生存和发展认定为贫困人口，即绝对贫困标

准; 利用相对收入法可以将达不到全部人口收入分

布的中值( 或均值) 收入的一定比例认定为贫困人

口，这是一种不同人之间相对收入或生活水平的相

对比较，即相对贫困标准。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

准测算方法科学规范、测算所用的基础数据准确可

靠、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符合农村居民对于

小康的基本期待、基本符合国际标准，是科学合理

的［2］，因而可以继续使用至本轮脱贫攻坚期结束。
作为一种生存质量评判尺度，后 2020 的贫困标

准，可以考虑以人的基本需求或者最低生活需要来

确定贫困标准，科学合理地确定社会公认的基本需

求水准并转换成与之相对应的价值量，并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采用更高的满足人的

基本需求或者最低生活需要的贫困标准。这可以使

得贫困度量和比较更加简单，可比性和操作性更强。
可以不使用“绝对贫困”一词来衡量处于贫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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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人口，转而采用“低收入”“欠发达”等表述，

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人的基本需求

标准

虽然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

和政府决策千差万别，但都确定了相应的贫困线标

准或者社会救济标准。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使用人

的基本需求作为制定贫困线标准的依据，只有欧盟

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使用相对贫困标准。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将满足家庭在食品、住房、衣着、教育和医疗

等方面人的基本需求的生活水平标准值来确定本国

的贫困线和测算贫困人口规模，只有欧盟 ( 家庭可

支配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 60%) 和澳大利亚( 家庭

可支配收入低于平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等少数国

家和地区使用相对贫困标准和测算贫困人口规模，

这与其扶持对象覆盖面广和社会保障机制相对健全

有关。世界银行也根据 15 个相当贫困国家的贫困

线的简单平均值来确定贫困线的国际标准，以便于

国际比较。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线的制定标

准应符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可接受的基本需

求，按发展中国家的原则和方法来确定，采用分类施

策的方法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制定相应的标准，

并适当 反 映 出 农 村 和 城 市 以 及 地 区 生 活 成 本 的

差异。
2．使用相对贫困标准较难体现扶贫成效

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有重要关联，解决经济增

长变缓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减贫的重要手段，检讨一

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的好坏主要是看是否减少了收入

分配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程度［3］。由于相对贫困具

有绝对意义，它与实际生活质量无关，只与收入分配

有关，这为减贫提供了一个不受收入水平绝对量控

制的长期减贫目标。如果使用相对贫困标准，在收

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能下降的情况下，贫困人口不

会减少，体现不出扶贫成效。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有

多快、扶贫开发力度有多大，只要存在收入差距和低

收入阶层，就会存在一定的相对贫困人口; 只要收入

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不下降，贫困状况就不会缓解，如

果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困人口还会增加。因此，用

相对贫困标准就很难反映反贫困实践进程的动态性，

也就体现不出大规模扶贫工作的成效。需要找到一

种能够满足个人基本需求的收入或消费水平，采用能

代表人口实际生活状况的基本需求成本法来确定贫

困标准，以反映各年度间、地区间脱贫成就。
3．贫困标准应该与反贫困历史脉络、未来发展

目标和国际经验相匹配

不同的贫困标准会带来不同的统计结果，贫困

标准提高后，贫困人口数量会增加，同时，反映贫困

人口实际收入和贫困标准之间的差距即贫困缺口也

会增大。因此，需要根据各时期贫困状况和国家可

支配资源能力，来调整扶贫战略和政策以适应现实

需求［4］。脱贫和发展并不会随着数字改变自动到

来，贫困标准的制定应该反映中国不同发展阶段解

决贫困问题的政治决心和价值判断，如果贫困标准

调整太慢，名义贫困人口会减少但实际贫困人口增

加，过低的 贫 困 标 准 也 容 易 使 得 贫 困 人 口“被 脱

贫”; 如果贫困标准调整太快，名义贫困人口会增加

但实际贫困人口减少，过高的贫困标准使得财政负

担加重。
根据现有和预计 2020 年已有的扶贫资源确定

贫困标准，以人的基本需求确定的贫困标准至少应

有 3 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要承前启后。做好新旧标

准衔接，新的标准要随经济发展速度而适时调整，应

大幅度高于我国 1978 标准、2000 标准和 2010 标

准，因为人的基本需求和生活成本是随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提高的，需要更高的标准来满足。二是符合

未来的发展目标。新的标准需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门槛相匹配，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同步，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适应，是所有人都需要

达到的最低标准。三是符合国际经验。新的贫困线

标准不仅要高于世界银行目前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

极端贫困线，也应该超过 3．1 美元的中度贫困线。
因为中度贫困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标准，而

我国已经是中上收入国家，且正在跨入高收入国家

行列。世界银行推荐中等收入国家采用的消费贫困

线为每人每天 3．1 美元，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贫困线

在每人每天 10 美元以上。我国目前的贫困线相当

于每人每天 2．29 美元 ( 2011 年的 PPP ) ，只比世界

银行的每人每天 1．9 美元( 实际为 1．88 美元) 的极

端贫困线高 21．8%，但比 3．1 美元的中度贫困线低

35．4%。若采用中等收入国家的每人每天消费 3．1
美元的标准来衡量，预测 2015 年中国贫困人口约 1．
07 亿［5］，高于现有估计。

二、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

特殊困难群体

1．取消贫困县后，扶贫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

准确地确定出贫困地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对

扶贫资源进行配置提供依据。随着贫困县绝对数量

开始减少，客观上打破了片区的整体性，为区域性整

体贫困的合法解决创造了条件，也为解决扶贫资金

利用稀释和遗漏创造了契机［6］。新阶段将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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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零散分布的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县，脱贫

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地区，在精准扶贫工作

已经到户、到人的背景下，再在全国范围内认定贫困

县已无必要，这对于解决长期以来扶贫资金使用上

“瞄而不准”有重大意义。不再在全国范围内认定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

扶贫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深度贫困地区。根据贫困

发生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等指标，省级政府可以自行确定本区域少量深

度贫困县进行重点扶持，县级政府确定少量的深度

贫困村进行重点扶持，并加强监测监控。到 2017 年

年底，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超过 18%的县还有

110 个，贫困发生率超过 20%的村还有 16 000 多个，

各省一共认定了 334 个深度贫困县和 3 万个深度贫

困村，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为 11%［7］。即使经过

这几年的脱贫攻坚，到了 2020 年，这些深度贫困地

区仍然将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依然面临较重的发

展和扶贫问题。面上的扶贫工作应该靠制度化的社

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来解决，且需要改善扶贫对象的

选择和瞄准机制［8］，改变扶贫项目的实施方式以使

贫困人口更多的受益［9］。
2．更加关注老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

一是关注独居和空巢老年人贫困问题。《“十

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

出，预计到 2020 年，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

到 2．55 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 17． 8%左

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 1．18 亿人左右［10］。
预计到 2030 年占比将达到 25%左右，其中 80 岁及

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伴随老龄化的一

个显著特征是老年人口失能。但中国养老服务业体

制机制不完善、居家养老政策不健全、养老服务人力

资源短缺，独居和空巢老人医疗保障、定期上门、电
话关爱、精神慰藉等全方位基本服务缺失，独居和空

巢老人 贫 困 现 象 更 为 突 出，是 2020 后 重 点 贫 困

人群。
二是关注光棍、懒汉贫困问题。国家统计局数

据 显 示，截 至 2017 年 底，中 国 总 人 口 性 别 比 为

104. 81( 以女性为 100) ［11］，农村光棍危机风险仍然

严重，且与懒汉问题产生叠加。这一部分群体，受教

育程度低，生活条件差，“等靠要”思想较重，抱有

“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可有可无”、接受扶持“心

安理得”的心态，使得其贫困状况不容乐观。
三是关注精神障碍患者贫困问题。根据国家卫

生计生委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 581 万例，患病率居高不下，且因病致贫现

象十分突出［12］。这部分群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治

疗依从性低，缺乏足够的家庭和社会支持，是极为困

难的社会弱势群体。
四是关注残疾人贫困问题。根据国务院扶贫办

和中国残联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 2 月，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人有 335 多万，由于劳动能力受限，现有很

多产业扶贫政策和就业扶持政策他们未能充分享

受［13］。贫困残疾人在教育、康复服务、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等方面发展严重滞后。
五是关注儿童贫困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

配研究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的儿童贫

困: 现状与对策》报告指出，2013 年，仍有 16．7%的

中国儿童处于相对贫困线以下，人数约 4 008 万人。
其中，处于绝对收入贫困状态的中国儿童还有 1 080
万人［14］。儿童比其他人群更易于陷入贫困状态，西

部地区农村儿童的贫困最为突出，农村地区儿童的

贫困状态比城镇地区更为严重。

三、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中国城镇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 城镇化率) 为 57．35%，全国人户分

离人口 2．92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 2．45 亿人。与城市

化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处于流动

状态，使得原本各自孤立的城乡贫困现象彼此产生

了紧密的联系。虽然大部分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

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趋势不可避免，存在大量

从农村短期、长期流动到城市的人口。城市化不断

吸纳农村人口，贫困也随之空间转移到城市，表现为

部分人口收入的极端不稳定性或者没有收入来源。
扶贫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设计城乡

分割，农村反贫困组织实施制度比城市相对完善。
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以后，由于各城市、城乡间的贫困

标准不统一、不对接，容易形成扶贫开发和社会保护

的真空，特别是对流动人口的贫困治理真空［15］。基

于农村区域瞄准和城市反贫困体系的减贫措施，难

以有效地瞄准由于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产生的

迁移贫困。在城乡扶贫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城乡

扶贫和救助管理的碎片化与扶贫工作要求城乡整体

性推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建立城乡一

体化的扶贫体系，改变原有的城乡扶贫二元战略框

架和以农村开发式扶贫为主导的路径［16］。城乡一

体化扶贫系统建立具备了若干基础性条件。
1．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扶贫离不开数据基础的支撑。长期

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住户调查一

直分割进行。但城乡分割的住户调查不利于不重不

漏地覆盖城乡居民，难以准确把握我国居民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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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全貌，难以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2013 年以

来，通过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统计部门基本形

成了全国性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和生活状

况等数据，掌握了全面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的收入分

配、居民的生活质量等基础资料，为城乡收入在核算

方法和标准水平上的并轨创造了条件，为统计数据

与国际接轨奠定了基础。基础性的工作开展能够为

国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政策提供全面可靠的

信息。
2．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

低保和扶贫开发两大制度各具特点和有各自的

优势，低保和扶贫开发由两个部门各自实施是在城

乡扶贫体系未达到一体化之前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

排。因两项制度形成的历史路径不一，其政策目标、
政策手段、政策适用范围和条件、政策实施的财权事

权主体不同，面临政策执行标准模糊、政策对象精准

识别困难、基础数据条件缺乏等问题。到 2020 年，

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的功能定位将进一步

明确、对象认定达到统一、程序衔接比较完善、信息

共享基本实现，农村低保标准达到或高于国家扶贫

标准，并按照动态调整机制科学调整。一些有条件

的地方率先统一城乡贫困标准，实现低保标准和扶

贫标准的并轨，农村困难群体将享受与城市同等的

救助标准。低保和其他社会救助方案需要实现跨地

域的整合和标准化，需要与扶贫干预手段以及其他

社会福利计划相协调。
3．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非均等化是致贫的重

要根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扶贫体系

一体化的坚强保障，让城乡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数量和质量逐步达到均等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和后

2020 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加快推进，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责保障体制

基本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缓解。通过有步骤、分阶段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内容和标准统一衔接，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不断提高，服务可得性、可及性大幅提升，城乡就业、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逐步实现统筹，共同富裕的短板得以补齐，城

乡居民的“获得感”不断提升。

四、解决后 2020 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

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

中，贫困群体的数量和结构决定了扶贫政策的重点，

改进扶贫模式、提高扶贫资金效率、转变扶贫战略成

为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现实选择［17］。针对不同

类型的贫困人口，需要分类采取不同的帮扶政策，针

对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的工具，并探

索治理工具的时空组合［18］，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
1．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发展的外部约束，解决条件制约性贫困

资源贫乏、生存环境恶劣、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缺口大、致贫原因复杂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

和深度贫困村，区域性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

主要属于条件制约性贫困。国家确定的西藏、四省

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

等“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都是地理位置偏远和

发展程度低的民族地区，致贫因素复杂，既有自然地

理因素的影响，也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限制，很多致

贫因素是长期累积、沉淀的结果，短期内很难通过常

规性的手段解决。从现在开始，用不到 3 年的时间，

解决贫困发生率超过 18%的 110 个县，贫困发生率

超过 20%的 16 000 个村的贫困问题，将贫困发生率

降低到 3%以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因此，今后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深度贫困地区

区域发展的措施要围绕减贫这一中心，加大物质基

础设施投入、市场信息供给、劳动力技能培训、合作

性组织建设、技术推广及其他社会化服务供给。扶

贫投入的目标重点是要选择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

域性投入而非人口性投入，通过综合治理巩固减贫

成果，新增脱贫攻坚资金、脱贫攻坚项目、脱贫攻坚

举措主要集中于这些地区，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和生态建设问题，补齐短板。实现低收入家庭

收入增长快于一般家庭，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为贫困人口巩固

脱贫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针对深度贫困地区需要有长远的考虑，脱贫目

标约束下要采取短期和长期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更

加关注脱贫质量和脱贫的可持续性。首先要大幅度

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更加便利的交通和通讯

来缓解地理位置偏远对发展的不利影响。其次要大

力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提

高儿童和成人的教育水平和素质，保证所有适龄儿

童接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大病救助全覆盖。为

此，中央和省级政府需要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提供更

大的支持。再次是进行文化建设，继承和发扬民族

优秀文化，改变不利于发展和脱贫的意识和观念。
最后是短期和长期帮扶相结合，短期内重点解决贫

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为了在短期内提高

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各种转移性收入在一些深度

贫困地区会占有很高的比例，但长期则需要重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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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减少转移性收

入的比例，更多地通过产业的发展和稳定的就业来

解决收入问题。
2．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

的能力，解决能力制约性贫困

一般贫困人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收入和财产

的累积具有脆弱性，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很容易再次

陷入贫困，是典型的能力制约性贫困。因此，教育、
健康和产业政策，辅之以金融政策应该是帮助其摆

脱贫困的政策重点。通过教育和健康扶持积累和提

升人力资本，利用产业和金融政策机制设计提高参

与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有劳动力且有劳动意愿的贫

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将

会是非常可观的［19］。
一是教育扶贫政策。因观念、生活贫困等贫困

家庭子女教育得不到重视，很难负担非义务教育，贫

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要通过普及教

育、加强培训等来提高穷人获得稳定收入的能力，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通过提升贫困地区办学基础能

力，普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育，并不断加大教

育经费投入力度，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这种通过

常规教育系统提高人的素质往往需要较长的一段时

间才能显现出效果。
二是健康扶贫政策。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

卡数据统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

贫困户总数的 42%，贫困户容易因病丧失劳动能

力、因病报销比例较低、因病长期自费医治、因家庭

隐形支出剧增而致贫返贫。医疗费用高、报销比例

低，报销范围小，报销渠道窄，是因病致贫家庭中普

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因病不仅会丧失劳动力，直接

增加医疗费用支出，打击了穷人的自信心，而且家人

照料影响到赚取收入。需要通过瞄准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的家庭和病种，从制度设计层面考虑将因病

致贫防控关口前移，做好扶贫开发与医疗救助衔接，

保障穷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促进人力资本的

积累与提升。
三是产业扶贫政策。要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企业扶持贫困户责任明确纳入扶贫资金投放条件，

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贫困户能

有效参与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在产业带动下直接

和间接受益。如河南省兰考县坤盛牧业利用农户扶

贫小额贷款资金进行质押，为农户提供湖羊并提供

技术指导，以每斤高于市场价 1—3 元的价格进行回

购，一般从事养殖贫困户 1 年多的时间可以积累

1—2 万元资产。通过发展代表农民共同利益的合

作社组织，引导农民自身观念和行为的变革，由自然

经济观念和行为过渡到市场经济观念和行为上来，

提高贫困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农事服务组织成

立专业化机构提高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

的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

效益，提高穷人在市场经济中获取资源、创造财富的

能力和效率，实现由脱贫向振兴转变。
四是金融扶贫政策。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

融知识宣传和普及、金融意识培育、金融法律法规完

善、社会信用环境建立健全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贫困

户信用状况、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在做好政策研究

和风险防控的基础上，打造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体系。
同时，为穷人分类开发、量身定做特色优势特色农业

产业保险、农产品价格保险、意外伤害、疾病和医疗

等扶贫小额人身保险等系列扶贫保险产品。激活内

生金融动力，在村级互助资金的基础上，探索在乡镇

一级和县一级建立资金互助会联合会，发挥组织化

程度较高的联合会在运行安全监管、资金调剂和风

险防范救助等职能。
3．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

的特殊困扰，解决特殊类型贫困

特殊困难贫困人口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是劳动能

力低下或者不具备劳动能力，且至少受一种 ( 或多

种) 特殊致贫因素的困扰，采用区域发展、开发式扶

贫的效果很不理想。缓解贫困的措施应该是采取更

有针对性的相互补充的援助措施，完善基本公共服

务［20］，建立一种水平不一定高但覆盖面广的滴灌式

保障体系，如社会救助、生活照料服务、营养健康干

预和养育服务等，而非直接的生产项目投资帮扶，以

服务于特别需要帮助的、潜在贫困风险的弱势群体。
一是创新机制解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贫困问

题。对于独居和空巢老年人，需要探索制度化的家

庭和社会共同养老的模式，改变现在很多地区子女

不养老也无人过问的局面。可以借鉴山东省淄博市

临淄区“智慧养老综合体”经验，以“互联网+”为依

托，提供养老信息平台、日间照护、居家养老、医养融

合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设施，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服务需求。将精准扶贫与精准养老有机结合，

有劳动能力的精准扶贫对象为老人提供养老、助老

家政服务，实现以养老助力脱贫。探索可持续的家

庭和社会共同养老的机制，如借鉴山东省临沂市的

“孝善养老基金”模式，所有子女每年都需要为父母

提供养老资金，地方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

然后通过政府的基金转给老年人。所有子女提供的

资金都在村里公示，形成有效的社会压力。从而强

化家庭成员赡养、扶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使农村养

老更加透明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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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用精神扶贫解决光棍、懒汉贫困问题。精

神扶贫要综合考虑物质、精神和心理，将观念更新、
提高素质和家庭经济利益挂起钩来，作为变更贫困

户观念、增强进取心的原动力。帮助贫困户树立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正确观念，营造“劳动光

荣，懒惰可耻”的氛围，通过各种形式的精神帮扶，

摒除陈规陋习，如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把改变习惯

和行为作为帮扶的前提条件，让他们亲自参与各种

扶贫项目，边干边学，边干边增强自信心。利用针对

性强、组合式的帮扶措施逐步引导，培育其发展生产

的基本技能，积极引导其进入市场，激发其脱贫意志

和发展潜能，激励其参与扶贫项目的积极性。
三是加强精神疾病治疗和康复管理，解决精神

障碍患者贫困问题。建立“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

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加大县级医疗机构精神

科硬件和软件建设，鼓励社会资本举办精神卫生专

业机构和社区康复机构，对贫困家庭患者实行免费

救治，解决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入院问题。建立和完

善社区康复体系，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

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
四是提供精准康复服务，解决残疾人贫困问题。

完善残疾人贫困预防制度，建立县、乡、村三级康复

服务网络，减少贫困残疾人医疗康复费用刚性支出。
为部分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

业服务。帮助贫困残疾人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

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保障

制度。在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城市保障房

建设等项目中同步考虑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建设。
五是更加注重儿童早期发展，解决儿童贫困问

题。将儿童营养改善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战略任

务，加大对贫困地区营养和喂养指导。针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开展孕妇、乳母营养包干预项目，开展针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儿童的定期健康检查，改进贫困地

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推广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有

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模式来促进贫困家庭儿童的早

期发展［21］。
4．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后 2020 要由单纯的农村扶贫开发向统筹解决

城乡贫困方向转变，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扶贫模式，

促进城乡减贫一体化融合，建立城乡一体的扶贫模

式，扶 贫 战 略 重 点 应 放 在 实 现 城 乡 要 素 平 等 交

换［22］，使城乡贫困人口享受扶贫政策内容一致、数

量和质量上的均等化上，各地可制定出符合其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扶持对象和待遇水平的明确标准。
在城乡居民医保、养老逐步并轨的基础上，推进城乡

居民低保、就业、创收、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领域的

并轨，这对于解决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中的“真空

地带”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确定扶持对象。在扶贫功能

定位上，城乡一体化的扶贫体系要以家庭为单位，低

保和扶贫对象制定统一的识别方案［23］，以利于家庭

实现其各种功能，根据其贫困生成的机理和规律作

为参考标准和扶持依据，精准扶贫、个案管理，促进

扶贫开发理念与政策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
二是确立适度扶持标准。确定科学合理的扶持

标准是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建立的关键环节之一。
当前城乡低保保障标准的差异及实际补助的差距在

不断缩小，但贫困标准偏低、覆盖不足并没有很好得

到解决。作为城乡一体化扶贫的基础，调整城乡低

保标准时，要以统计部门提供的居民基本食品费用

支出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费用支出为基础进行测算，

并综合考虑公共交通价格、生活必需品价格等因素，

实行与物价联动调整的低保标准。与此同时，在医

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多个领域实行专项救助。
三是可靠资金保障。城乡扶贫一体化体系建立

后，相应的扶贫资金投入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对中国政府扶贫融资方式、扶贫资金管理带来了

挑战。随着扶贫资金规模和来源的不断扩充，其使

用和管理机制应不断完善，应构建扶贫资金投入与

常住人口之间的联动机制，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

力度以减轻贫困地区的财政负担，支持贫困地区开

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进一步提高扶贫资

金的使用绩效，以实现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四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城乡扶贫一体化体系

建立后，对养老、医疗、教育等需求会大量的增加，而

现有的政府直接推动和供给的扶贫方式不能很好地

满足变化了的需求。需要通过分权减少供给方制造

道德风险的机会，通过“管办分开”使官办组织回归

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推动社会组织资源供给和扶贫

需求实现有效对接，政府角色由服务供给方向付费

方逐步转变，向社会力量购买扶贫服务，在这一过程

中不断完善贫困农户的参与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居

民生活质量差距。
五是将现金救助和服务救助结合起来。目前实

施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属于现金型、公共

转移性社会救助，这种帮助目标群体维持最低生活

保障水平的制度偏重于经济上的援助，且补偿型、再
分配型的现金发放承载了过多的救助功能，并不完

全匹配城乡贫困家庭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与服务供

给。需要通过扩展救助服务，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中，识别不同的救助对象，采取分类分层施策，

将经济援助和救助服务有效连接起来，重点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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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供给特别是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和提供劳动

就业服务供给，积极推动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城市

和农村贫困家庭的社区养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临终关怀、隔代抚育等服务领域。

总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贫困问题

的解决也要同主要矛盾的解决相同步。在本轮脱贫

攻坚期结束后，后 2020 减贫问题不太可能会得到如

此高的重视，但考虑到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减贫、缓
贫的公共政策体系仍然值得高度关注，特殊困难人

群依然 需 要 格 外 关 心、格 外 关 注、格 外 关 爱。后

2020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将分两步

走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贫困问题能否得到较好的解决，

将直接影响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

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的成色。后 2020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政策应如何构架?

后 2020 的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目标、手段、政策体

系应如何安排，以更好地同 2035 年和 2050 年两个

重要时间节点遥相呼应? 这些重要问题难以用本文

篇幅涵盖，将另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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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ims to imple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build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pan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utonomy，

reshaping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ition system and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s in an all-round way．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used to center on GDP and fiscal revenue
growth． Now it is oriented towar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composi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wit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hrough
innovations of statistical systems， standardization
systems，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and policy
systems． The re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governance systems is a major task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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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poverty is
inevitable in China after 2020．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new poverty standards
should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people’s
basic needs．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usual practice of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fl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eep poverty － stricken areas’ supportive
targets and special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help them
go out of poverty．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should
promote anti － poverty towar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ecaus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survey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of

subsistence allowanc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n overall solution to urban
and rural poverty．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poverty
after 2020 can be the following: The regional policies
are to deal with the external constraint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deep poverty-
stricken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pro-poor policies
are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general
underprivileged to move upward; The special drip
irrig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re to lift the
special poverty-stricken people to go out of special
dilemma; The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anti-poverty
system is to solve poverty“vacuum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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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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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eld
in 2012，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critical stage．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ick to the strategy of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mechanism and path． The top－level desig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and the practice is constantly
opening up a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
to achieve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poverty
research and anti-poverty practice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active． The new theory leads to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innovation while the practice
development expands the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benign interactive
transformation of“theory，policy and practice”is the
basis for achieving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it also greatly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It is helpful to perfect the
strategy of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for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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